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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对企业和个人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行为
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1.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2.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3.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4.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1.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2.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3.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罚决定，并于送达

之日起3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财

政部门。

1 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制发处罚

决定书。2.处罚决定书须明确执行

时间及方式。3.处罚决定书抄送相

关执法部门。4. 将处罚决定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监督对象逾期不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的，财政部门可以依据《行

政处罚法》进行相关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

查时，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

则》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

稿，于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

内，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

围的事项依法移送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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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违反规定使用、骗取财政资金以及政府
承贷或者担保的外国政府贷款、国际金融组

织贷款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1.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2.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3.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4.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1.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2.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3.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罚决定，并于送达

之日起3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财

1 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制发处罚

决定书。2.处罚决定书须明确执行

时间及方式。3.处罚决定书抄送相

关执法部门。4. 将处罚决定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监督对象逾期不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的，财政部门可以依据《行

政处罚法》进行相关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

查时，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

则》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

稿，于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

内，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

围的事项依法移送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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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单位和个人违反国家投资建设项目有关
规定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1.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2.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3.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4.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1.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2.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3.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罚决定，并于送达

之日起3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财

1 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制发处罚

决定书。2.处罚决定书须明确执行

时间及方式。3.处罚决定书抄送相

关执法部门。4. 将处罚决定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监督对象逾期不履行行政处

罚决定的，财政部门可以依据《行

政处罚法》进行相关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

查时，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

则》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

稿，于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

内，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

围的事项依法移送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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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
定行为的处罚事项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非税收入管理服务中心

监督电话：0557-3905773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受理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中形成的财

政检查通知书送达回证、财政检查工作方

案、财政检查工作底稿、财政检查征求意

见函、财政检查报告等资料。

整改通知书
⒈须作出整改的，制作整改告

知书并提前告知被检查人。⒉告知

被检查单位需整改的事实、种类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被检查单位应

享有的权利。

被检查单位对整改意见或者处罚

决定书如有异议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

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行政

诉讼期间，整改、处罚照常执行。 处罚执行

根据《财政检查复核规则》要

求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书。一般应

于受理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。复核

人与被检查人员或检查人员有直接

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资料受理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须作出处罚决定的，根据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》的规定作出

处罚决定书。2、属于案件移送的，

按规定移送相关机关。

资料复核

处理决定○

将检查人员和复核人员提出的建

议，报领导审批，依法作出处理决

定。不属于财政部门职能范围的案

件，依法移送其他机关处理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检查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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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对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，私存
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行为的处罚

流程图

宿州市财政局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跟踪监督

受理专项检查、日常检查中形成的包

括财政检查通知书送达回证、财政检查工

作方案、财政检查工作底稿、财政检查征

求意见函、财政检查询问笔录、财政检查

报告、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或者移送处理建

议等资料。

处罚告知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被检查

人。⒉告知被检查单位处罚的事实、

种类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被检查

单位应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

执单。

⒈被检查单位对行政处罚不服

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

诉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

止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被

检查单位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

⒊财政检查机关依法要求被检查单位

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在规定期

限内提交相应的执行文书原件或复印

件，或通知相关执法部门督促执行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根据《财政检查复核规则》要

求复核并出具复核意见书。一般应

于受理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。复核

人与被检查人员或检查人员有直接

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

资料受理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

格式与内容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2.处罚决定书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

意见书并按规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

3.处罚决定书须明确执行时间及方

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送相关执法部

门。5.属于案件移送的，按规定移送

相关机关。

处罚听证：对于作出被检查单位有

听证权利的处罚决定时，监督局应拟定

《财政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并按规定

送达被检查单位，对被检查单位要求举

行听证的，财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当事人

听证要求之日起 20日内按规定的程序组

织听证。

资料复核

处理决定○

被检查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执

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

的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

部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

收滞纳金。

将检查人员和复核人员提出的建

议，报局领导审批，依法作出处理

决定。不属于财政部门职能范围的

案件，依法移送其他机关处理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检查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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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对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标准等
五类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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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对不依法设置会计帐簿等十类行为的处罚
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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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对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，编制
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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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对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
凭证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行为的处罚

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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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对授意、指使、强令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，

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、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、会计帐簿、财务会

计报告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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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对代理记账机构采取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
手段取得代理记账资格的行为处罚

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


- 12 -

12.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负责人、主管代理记
账业务负责人及其从业人员违反规定出具
虚假申请材料或者备案材料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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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对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在办理业务中
违反会计法律、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
的规定，造成委托人会计核算混乱、损害

国家和委托人利益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采取约谈、回访或下

发监管通知书的形式进行跟踪监督。

处罚执行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

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，检

查时，按照《财政监督底稿规则》

的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。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△

⒈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须

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定

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明

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抄

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1、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

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

象。2、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

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3、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4、收回告知

回执单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财政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

结论

查前准备

对不属于财政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依法移送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检查意见，

送达监督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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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采用公开招
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等六类情

形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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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
与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等四

类情形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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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隐
匿、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、变

造采购文件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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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等
六类情形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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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依法开展采购
活动等十一类情形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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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对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规定在指
定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信息等五类情形

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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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对采购人未按照规定采用非招标采购方
式等四类情形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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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对谈判小组、询价小组成员收受采购人、
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、其他利害关系人的
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等六类行为的处

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科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3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事后监管

处罚告知

1.作出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法律权限作出

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并提前告知监

督对象。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

知监督对象。⒉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

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

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处理决定

或者检查意见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处罚执行

实施检查

处罚决定书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理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理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审理复核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处罚处分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定权限对监督单位

暂停财政拨款或者停止拨付与财政

违法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，对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负责人

员，给予政纪处理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查前准备 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监督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处罚送达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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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对私自接受委托从事业务、收取费用等六
类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 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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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对评估专业人员违反规定，签署虚假评估
报告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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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对评估机构利用开展业务之便，谋取不正
当利益等十类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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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对评估机构违反规定，出具虚假评估报
告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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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对评估机构、评估专业人员在一年内累计
三次因违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业、责令停

止从业以外处罚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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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法定评估而未
委托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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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对委托人在法定评估中未依法选择评估
机构等五类行为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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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对评估行业协会违反规定的处罚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宿州市财政局监督检查局

服务电话：0557-3905912 监督电话：0557-3905362

⒈须作出行政处罚的，制作行政

处罚告知书并提前告知监督对象。⒉

告知监督对象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。⒊告知监督对象依法享

有的权利。⒋收回告知回执单。

⒈监督对象对行政处罚不服的，

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

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。⒉行政处罚依法作出后，监督

对象应在处罚决定期限内履行。⒊督

促监督对象落实处理决定或检查意

见，并于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将执行情

况书面报告财政部门。

对处罚决定可以采取约谈、回访

或下发监管通知书等形式进行跟踪监

督。

1.财政部门收到监督检查报告

之日起30日内依照法定权限作出处

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。2.处罚决定书

须根据无异议的复核意见书并按规

定的格式内容制发。3.处罚决定书须

明确执行时间及方式。4.处罚决定书

抄送相关执法部门。

监督对象未在规定时限内执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的

财政机关可依法与其它行政执法部

门协商执行财产保全，并依法加收

滞纳金。

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做出检查结论

提前 3 个工作日，制发并送达《财

政检查通知书》，实施检查。检查时，

依照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规则》的

要求，制作监督检查工作底稿，于

检查工作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，向

财政部门提交书面监督检查报告。

将处理决定或者检查意见，送达监

督对象。

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依

法移送

审理复核

实施检查

处罚告知

处罚决定书

处罚决定

处罚执行

事后监管

查前准备


